
结婚率离婚率若干问题的探讨

颇 槛 塘

结婚和离婚
,

是社会生活中极其普通的现象
。

本文试图从人 口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

对结

婚率和离婚率的若干间题作一探讨
。

首先探讨结婚率问题
。

对于考察人 口再生产
,

科学地提 出人 口预测的论据
,

分析涉及到

婚姻
、

家庭以及劳动力资源的形成等实际生活中的一系重要问题来说
,

结婚率的研究是至为

重要的一环
。

所谓结婚率
,

一般系指某一时期 (如年
、

月 ) 内总人 口中每千人的结婚数
。

在

资料比较齐全的国家
,

例如欧美等国
,

也常用未婚人数作分母来计算结婚率的
。

这里
,

要提

出的是
,

有关结婚率的提法在 目前流行的书籍中并不完全一致
。

国内出版的人 口统计著作
,

都认为结婚率表明的是一定时期内每千人结婚人数的比例
。

联合国人 口委员会 《多种文字人

口学词典》 (英文版 )则认为
, “
粗结婚率或者是一定时期内结婚对数与总人 口之比

,

或者是新

婚人数与总人 口之比
。

当然
,

后一个 比值是前一个的二倍
” 。

① 兰州大学人 口室译的美国人 日

咨询局的 《简明国际人 口手册》 给结婚率下的定义是
: “

结婚率 (也称毛结婚率 )指在某年度

每千人中的结婚人数
。

这个率用结婚数计算— 而不是结婚人数—
而且包括初婚和再婚两

项
。 ” ② 我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引有关结婚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

是因为 目前在我国的

人口— 社会— 统计学界
,

一般多沿用以结婚人数为分子的计算方法
,

结果比值较之以结

婚对数为分子的计算高出一倍
,

而计算者和使用者往往还不清楚问题之所在
,

而将计算结果

拿去与国外的同类指标相比
,

其结果
,

自然就无法理解和解释的了
。

对以结婚人数为分子计算结婚率
,

事实上国内已有专家提出过异议
。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 口研究中心马侠副教授过曲 5笙夏在北京经济学院坐血的《由国人口乡丛书人旦{l全进卫班上
就曾明确提出

,

应采用结婚对数
,

而不是结婚人数来计算结婚率
,

很引起了学员们的注意
。

国家统计局沈益民同志编著的 《近三十年世界人 口普查和人 口概况 》 一书也 指 出
,

结 婚 率
“
这个 比例一般是用结婚对数

,

而不是结婚人数来计算的
,

包括初婚和再婚
” 。

① 经笔者查

阅欧美和苏联等国的结婚资料
,

也发现
,

在表示粗结婚率时
,

这些国家也均是以结婚数
,

即

结婚对数作为分子来计算的
。

由此可见
,

基于结婚是男女双方的结合这一 极其普通而却易为

人所疏忽的道理
,

结婚率以结婚对数作为分子来计算是合乎逻辑和科学道理的
。

结婚率属于那样一些能强烈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变化的社会现象
,

譬如
,

战争
、

社

会的政治或经济生活的大动荡等
,

无不对结婚率产生重大的影响
。

例如
,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夕的 1 9 1 3年的结婚数为 1 00
,

则一次大战期间
,

欧洲一些国家的结婚数明显下降 (表一 )
。

一个地区结婚人数的多少也与地理环境
、

人 口分布
、

生活传统
、

移民多寡
、

人 口的迁入和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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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及死亡等有关
。

可见
,

通过对结婚率的研究
,

能进一步充实有关社会经济因素对人 口过程

影响的知识
,

以及这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知识
。

现 以北京市为例
,

对结婚率水平在社会经济

因素影响下摆动的幅度作一具体分析 (表二 )
。

表一 1 91 4一 19 19 年俄国
、

法国和德国的结婚数对 1 9 15 年结婚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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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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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解放以来有关年份的结婚率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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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被来源
:
据北京市民政局提供的结婚登记数计算

。

由表二可见
,

北京市解放后大体经历了四次结婚高峰
。

第一次高峰始于解放初
,

一直延

续了八
、

九年
,

其最高峰值应在 1 9 5 6 ~ 57 年间
,

明显反映了北京市解放后生产力 获 得 大 发

展
,

经济建设等项事业蒸蒸日上
,

人民安居乐业
,

社会生活安定的大好局面
,

以及解放初期

由于战争的影响导致补偿性结婚和再婚比重较高的客观现实
。

第二次高峰是在 1 9 6 2年
。

结婚

率的升高明显带有因前几年结婚率过低而形成的补偿性质
。

第三次高峰当在 1 9 6 7~ 68 年 (据

对三个城近郊区的调查
, 19 6 7年的结婚率为 8

.

74 编 )
。

它是与十年动乱之初
,

正常的政治与

经济生活遭到破坏
,

晚婚晚育政策的推行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严重干扰
,

因而许多青年刚刚进

入婚龄便匆匆结婚密切相关的
,

同时也与抗战胜利后补偿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在总人 口中的

比重增高有关
。

第四次高峰始于 1 9 7 8年
,

而于 1 9 8 1年达到最高值
。

反映了十年劫乱之后
,

随

着各项政策的落实
,

人 口大量迁入
,

以及从 1 9 8 1年起开始实行新婚姻法后
,

法定婚龄较之提

倡的晚婚年龄降低
,

这样一些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结婚率的极其重大的影响
。

需要指出的是
,

结婚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 口的年龄性别 比
。

以结婚率与性别

比的关系而言
,

一般说来
,

在生活条件和性别比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
,

男女之间的结婚率的

差距是 比较小的
,

反之
,

他们之间的差距便会拉大
。

例如
,

北京市 1 9 5 3年时全市常住人 口的

性别比为 13 4
.

32
,

当年男子的结婚率为 18
.

64 输
,

妇女的结婚率为 25
.

12 编
,

男子的结婚率仅

为妇女相应值的 7 4
.

2 0%
。

以后
,

随着性别比的协调
,

男女结婚率的总的差距也缩小了
。
19 8 2

年全市男子的结婚率为 29
.

27 %。 ,

妇女为 30
.

11 输
,

男子结婚已达到妇女相应值的 9 7
.

2 1%
。
由

于性别比不协调而促使男女结婚率相差悬殊的例子莫过于苏联
。

据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

统计资料
,

卫国战争后
, 1 9 4 7年时

,

该共和国 15 一 69 岁的男子的结婚率达到 41
.

7编
,

而 1 5一

49 岁的妇女的相应值仅为 32
.

2编
,

男子的结婚率达到妇女结婚率的近 1 30 %
。

在 1 9 4 6一 1 9 5 1年

间
,
该共和国妇女的结婚率

,
尤其是 30 岁以上妇女的结婚率非常低

,
有25 %的妇女由于缺少



配偶而不能结婚
。

结婚率研究中运用男女分年龄的结婚率指标对于深入分析进入法定结婚年龄的男性和女

性的结婚率
,

了解男女婚姻的动态与变化
,

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于人 口出生率的影响等具有重

要的意义
。

年龄别结婚率的分析观察通常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进行
:

某一时点的分年龄的男女

结婚率的分析 ; 一代人的不同年龄的结婚率的分析
。

前者的研究例子可见 《石家庄市长安区

1 9 7 5一 19 8 1年 3月的婚龄状况分析》 ① 一文
,

后者的研究例子可见 《北京市妇女婚姻变化的

分析》 ② 一文
。

许多资料还表明
,

结婚率与人们的文化水准有密切的关系
。

在通常情况下
,

在人们停止

教育的若干年内结婚率是最高的
。

此外
,

还可按不同的民族
、

职业
、

地 区等对结婚率作更为

详细的研究
。

以下
,

再来探讨离婚率问题
。

既然大部分生育是在婚姻关系中得到实现的
,

因此
,

停止和废除婚姻关系— 其趋势
、

动因
、

所产生的人 口后果及其对人 口增长的影响程度等问题也就成了人 口科学所关注的问题

之一
。

然而
,

需要指 出的是
,

尽管停止和废除婚姻关系
,

即一般谓之的离婚间题已经引起了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

但是
,

由于离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诸如缺乏资料和数字
、

计量和

分析上的困难等
,

有关离婚的研究在我国只是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 , 在国外
,

由于同样而且

一般说来较之我们复杂得多的原因
,

从人 口社会学角度分析离婚的文章和书籍为数寥寥
。

笔

者所看到的
,

苏联近年翻译出版的 《外国人 口学新著》 系列丛书中
,

1 9 7 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

《离婚
,

人 口学的观点》 的书
,

内中收集了法国
、

保加利亚
、

匈牙利和英国作者撰写的六篇

文章
。

莫斯科大学人 口研究中心社会人 口学家瑟先科 1 9 8 3年的 《夫妇冲突 》 一书最近也已 由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

书中对苏联的离婚问题作了人口 学
、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研究
,

感

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

从人 口社会学的观点研究离婚
,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离婚率的研究
。

同结婚率一样
,

按国

际通用的说法
,

离婚率通常指的是某年内每千人的离婚数
,

即离婚件数
,

有时也用某年的离

婚数与该年的结婚数的比率来表示
。

国内有的人 口统计著作谈到离婚率时认为其概念是指年

内每千人的离婚人数
,

以致套用于世界其它国家
,

结果当然就出了差错
。

与研究其它人口 事件不同的是
,

婚姻中止研究的本身就有着不少客观的困难
。

例如
,

且

木谈一对夫妇婚姻的中止与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之间会 由于离婚法的不同而在时间的间隔上存

在很大的差距
,

就以离婚数目本身来说
,

由于离婚需要男女双方通过一定的手续 (在我国
,

或通过民政部门
,

或通过法院 ) 解除婚约方能实现
。

故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所统计的离婚

的总的数量不仅直接与各种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有关
,

而且与调整解除婚约的法律有关
。

譬

如
,

有些国家的法律根本不承认离婚 (如爱尔兰和西斑牙 )
。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实际

上很高的离婚率 ;有些国家又很容易离婚
,

如阿拉伯国家和西方的一 些国家
。

离婚法在美国是

不统一的
,

因州而异
。

十分清楚
,

法律规范的差别会影响一个社会的离婚率指标的水平
。

以

我国而言
,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离婚数量较六十—
七十年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这

一方面反映了受十年动乱的恶劣影响
,

部分青年对婚姻大事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

另方面也是

① 载 《河北人口》 1981 年第 1

匀 载 《人口研究》 19 83 年第 5

期
。

期
。



由子司法部门按照新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

明确将夫妻感情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
,

并

正确地予 以贯彻执行
,

人们的法制观念也在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增强的结果
。 _

在

苏联
, 1 9 6 5年 12 月简化了离婚手续后离婚率明显增长

, 19 6 4年结婚数与离婚数之比为 5一 6 , 1
,

1 9 6 6年已变化为 3 : 1
。

在 增加的对数中
,

大部分是事实上夫妻关系早已中断
,
但由于法律

手续而未离婚的人
。

随后离婚率就普遍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 1 9 8 0 年 苏 联 的 离婚 率 为

3
.

5编
,

其中列宁格勒达 5
.

9编
,

莫斯科和基辅为 5
.

3输
。

在现代社会
,

离婚率增长的因素十分复杂
。

它也与家庭结构功能的变化有关
。

对每个不

同社会离婚率变化的原因需根据该社会的制度
、

性质等而作具体的分析
。

在欧美等一些资本

主义国家
,

由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和以我为 中心的享乐主义的盛行等因素
,

最近 15 ~ 20 年来

离婚率年复一年地不断上升
。

苏联社会学家在研究了数 以千计的离婚案例后
,

认为苏联的离

婚动因可归为三类
: 1

.

社会— 经济性质类 ; 2
.

心理和生理性质类 , 3
.

社会生物学类
。

在我

国
,

离婚率的变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年代
,

据对北京市的调查
,

五十年代
,

尤其是 1 9 5 3~ 1 9 5 4

年之所以离婚率高
,

主要是由于在 1 9 5 3年春全市深入贯彻婚姻法的基础上
,

许多过去深受封

建包办婚姻痛苦的群众
,

尤其是广大妇女纷纷要求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的结果
。

离婚数和

离婚率的这种上升
,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妇女的一种解放
。 1 9 5 4年之后

,

离婚率仍保持在相

当水平上
,

其主要原因
,

除了最常见的家务处理不 当外
,

封建婚姻残余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思

想作风的滋长 (包括结婚草率
、

喜新厌 旧等 )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 1 9 5 7年~ 1 9 5 8年的整风

反右运动
,

也造成离婚数的增长
。

根据新婚姻法对夫妻感情破裂的离婚案和部分历史遗 留积

案的处理则是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的离婚特点和离婚数量上升的原因之一
。

由于离婚率的变化与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传统特点等关系甚大
,

故在分析离婚率

时
,

一般要视需要而作地区的
、

城乡的乃至国别的比较分析
。

除此 以外
,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探究

离婚者的年龄构成以及婚期的变化状况
。

有关离婚者年龄构成的分析可以举两个例子
。

例一
,

根据苏联人 口学家统计
,

苏联 1 9了。年与 1 9 8 0年相比
,

离婚男子中的 20 ~ 24 岁的比例从 10 %提

高到了 12 %
, 2 5~ 2 9岁的比例从 18

.

4%上升到 26 %
, 1 9 8 0年的 29 岁以下 (包括 29 岁 ) 的离婚

男子占到所有离婚男子总数的 38
.

2 %
。

同期的离婚妇女中
,

20 ~ 24 岁的比例从 18
.

8%上升到

2 0
.

8%
,

25 一 29 岁的从 18
.

4%上升到 2 4
.

8%
,

40 岁以上的离婚妇女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

苏联

学者认为
,

年轻人离婚频率高的这种趋势还将随着婚龄的年轻化而继续下去
。

例二
,

北京经济

学院人 口经济研究所黄荣清对北京市东城区 1 9 7 9一 1 9 8 2年的离婚状况作了分析
,

他计算的结

果表明
,

在上述四年间
,

20 ~ 34 岁的男性离婚者从占总离婚人 口的3 7
.

8%分别上升到 4 9
.

9%
、

55
.

7 %和 60 %
。

35 岁以上的男性离婚者所占总离婚人口的比重则降低了 , 女性亦然
,

其 18 ~

32 岁离婚者占总离婚人 口的比重分别从 3 5
.

5 %上升到 5 4
.

6吓和 6 2
.

2% ( 19 8 2年与 1 9 8 1年同 )
。

表三 澳大利亚 19 7】一 1 978 年间离婚案中当事人结婚年期的百分 比分布

000~ 9年年 1 0~ 1 9年年 2 0年以上上 结婚年期平均数数 年 份份 0~ 9年年 1 0~ 19年年 2 0年以上上

(((((((((中值 )))))))))))

3339
.

2444 3 4
.

3666 2 6
.

4 111 1 2
.

6 444 19 7 555 4 2
.

3 111 3 3
.

7 666 2 3
。

7 888

4440
.

8666 3 3
.

3 777 2 5
.

7 888 12
.

1 444 1 9 7 666
·

4 5
.

7 000 3 0
.

5 888 2 3
.

7 222

4442
.

1999 32
.

7 444 2 5
.

0 777 12
。

0 333 1 9 7 777 4 5
.

9 999 3 1
.

0444 2 2
.

9 888

444 1
.

1888 3 3
.

6 666 2 5
.

1666 11
.

8 000 1 9 7 888 4 7
,

8 666 3 0
.

6弓弓 2 1
.

4999

资料来源
:
据 《 西方社会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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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例均说明
,

由于青年年龄组正处在生育的旺盛期
,

故它的离婚数的增加究竟对生育会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值得探究的
。

分析离婚者婚期变化状况的例子可见表三
。

表三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 1 9 7 1一 1 9 7 8年间

,

结婚年期的平均数呈下降趋势
,

从 1 2
.

46

降至 10
.

50 年
;
若分婚期比较

,

则可以看出
,

婚后生活头十年内即破裂的婚姻已从 19了1年的

39
。

2 4%增至 197 8年的4 7
.

86 %
,

而婚姻持续到第二个十年
,

情况有所好转
,

比例从 1 9 7 1年的

34
.

36 %降至 19 7 8年的 3 0
.

6 5 %
,

维持了 25 年以上才告破裂的姻婚的比例则从 2 6
.

41 %降至

2 1
.

49 %
,

苏联 1 9 8 0 年的一份资料也表明了大体相同的趋势
,

但婚后生活头几年即破裂的占

到 6 5 %
,

维持到第二个十年破裂的占23
.

2%
,

20 年以上婚姻破裂的比例则从 19 6 0年的 6 %增

长至该年的 12
.

6%
。

离婚的社会后果和对家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从人 口社会学的观点看
,

一般说
,

离婚事件

总是与再婚事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

苏联 1 9 7。~ 1 9 80 年间的离婚男女共 1 7 , 7 86
, 0 00 人

,

在

这期间每年缔结的婚姻总数中
,

再婚数大约占 14
.

3%一 16
.

6%
。

北京市 1 9了9一 1 98 2年的离婚

男女共 35
,
8 04 人

,

再婚数占这一期间每年缔结的婚姻总数的 1
.

96 % ~ 2
.

97 %
。

离婚与再婚的

某些内在联系还可通过以下例子得到说明
:

据笔者对北京市的调查
,

解放之初因丧偶和离婚

而再婚的比重接近
,

后者又略高于前者
,

这是由于当时丧偶者在整个人 口中所 占比重较高
,

而

新旧社会交替所带来的变化及婚姻法的实行
,

又使得整个人 口 中离婚者数量上升的缘故
。

在

这之中
,

妇女因离婚而再婚的比重又较之男子同一原因再婚所占比重要高出许多
。

再婚原因

的这一特点
,

鲜明地反映了解放初期广大群众
,

尤其是妇女在婚姻上获得越来越大的 自主权

的历史现实
。

六十年代中期
,

再婚原因仍以离婚原因为主
,

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市六

十年代中期离婚率较高的特点
。

到 1 9 7 9年
,

因离婚而再婚的比重明显下降
,

这又是与七十年

代中后期北京市离婚率非常低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

进入八十年代
,

离婚率猛然增高
,

其反映

在再婚上
,

因离婚而导致的再婚的比重也迅速上升了
,

达 62
.

26 %
。

此外
,

有关离婚男女的

年龄构成与再婚男女的年龄构成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人 口再生产的影响
,

再婚后又离婚即再离

婚间题及其对生育的影响等
,

这些都要在补充资料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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